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发行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６８

号文批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正式生效。

【重要提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或“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

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投资人在办理基金业务时提交的资料信息须真实、有效。于

交易日（

Ｔ

日）提交的申请，投资人应在

Ｔ＋２

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提交

的申请经注册登记人确认（或不被确认）的后果由投资人承担。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当投资人赎回时，所得或会高于或低于投资人先前所支付的金额。如对本招募说明书有任何疑问，应寻求独立及专业的

财务意见。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９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杨鶤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刘东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６ ９９９９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６

号文批准设立。目前公司股东为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４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

２５％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璟安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股份

６％

；上海盛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丰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股份

２％

。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人民币。

公司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指导基金资产的运作、确定基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原则。

公司下设十七个直属部门和两大销售业务体系，分别是：研究部、特定资产管理部、交易部、固定收益部、股票投资部、国

际投资部、产品规划部、市场部、基金运作部、董事长办公室、总裁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监察法律部、风

险管理部、宏观策略部、零售业务和机构业务。研究部负责完成对宏观经济、投资策略、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的研究。特定资

产管理部负责特定资产的管理和客户咨询服务。交易部负责执行基金经理的交易指令并进行交易分析和交易监督。固定收

益部负责进行固定收益证券的研究、选择和组合管理。股票投资部负责进行股票选择和组合管理。国际投资部负责公司海外

投资业务。产品规划部负责新产品设计、新产品报批、主管部门沟通维护、产品维护以及年金方案设计与精算等企业年金咨

询工作。市场部负责基金营销策划、品牌推广等工作。基金运作部负责基金会计和基金注册登记等业务。董事长办公室专门

负责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各项会务工作。总裁办公室专门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研究、行政后勤支

持、会议及文件管理、公司文化建设、外事活动管理、档案管理及工会工作。人力资源部负责公司的人员招聘、培训发展、薪酬

福利、绩效评估、员工沟通、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工作。财务部负责公司预算管理、财务核算、成本控制、财务分析等工作。信息

技术部负责信息系统开发、网络运行及维护、

ＩＴ

系统安全及数据备份等工作。监察法律部负责对公司投资决策、基金运作、内

部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进行监察，并向公司管理层和有关机构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意见和建议。风险管理部负责建立和

完善公司投资风险管理制度与流程，组织实施公司投资风险管理与绩效分析工作，确保公司各类投资风险得到良好监督与

控制。宏观策略部负责国内外宏观经济研究，并提供针对性的投资策略。零售业务下辖零售区域、客户服务中心、电子商务部

和渠道产品组，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的零售客户、渠道销售、直销运作和服务工作。其中，零售区域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零售

客户的渠道销售和服务。客户服务中心负责零售客户的服务和咨询工作。电子商务部负责公司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各部门

使用公司官方网站营销资源的归口管理和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平台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渠道产品组负责公司的银行渠道开

拓、销售推广服务工作，以及公司产品销售前包装整合工作。机构业务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机构客户销售和服务工作。机

构业务下辖养老金业务部、战略客户部、机构理财部

－

上海、机构理财部

－

南方和券商渠道组。养老金业务部负责养老金业务

的研究、拓展和服务等工作。战略客户部负责北方地区由国资委和财政部直接管辖企业以及该区域机构客户的销售与服务

工作。机构理财部

－

上海和机构理财部

－

南方分别主要负责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以及其他指定区域的机构客户销售与服务工

作。券商渠道组负责券商渠道的开拓和销售服务。另设非独立核算盈亏的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沈阳分公司、郑州分公司

和成都分公司，分别负责对驻京、沪、沈阳、郑州和成都人员日常行政管理和对赴京、沪、沈阳、郑州和成都处理公务人员给予

协助。此外，还设有境外子公司：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人数

３６６

人，其中

６４％

以上的员工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公司已经建立健全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内部监察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员工行

为准则等公司管理制度体系。

（二）主要成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杨鶤女士，硕士，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五届人大代表。

１９８３

年起历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香港中银集团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招商银行证券部总经理；深圳中大投资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长盛基金管理公

司副总经理；中信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招商银行独立董事；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现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何宝先生，经济学博士，董事，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起曾先后在上海飞机制造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中国投资公司

投资部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理。。

丁安华先生，硕士，董事。

１９８４

年起，历任交通部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辑、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美国）波尔亚

太有限公司和

Ｆｒｅｍｏ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管理人员、 加拿大皇家银行投资经理；

２００１

年起历任招商局集团业务开发部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企业规划部副总经理、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招商局集团（香港）董事、招商银行董事、招商证券董事。现任招商证券

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王金宝先生，硕士，董事。

１９８８

年起在上海同济大学数学系工作，任教师。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进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上

海澳门路营业部总经理、上海地区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股票

销售交易部总经理。现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机构业务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桑自国先生，博士后，董事。

１９９３

年起历任山东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中经信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中经证券有限公

司筹备组组长、永汇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陈小鲁先生，独立董事。

１９６８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１９７９

年起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参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迪先生，独立董事。

１９７１

年起，先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器件厂、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科

院美国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鲁津斯学会、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今任瑞士银行投资银行部副

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何迪先生建立了资助、支持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问题研究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博源基金

会”，并担任该基金会总干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姚钢先生，独立董事。

１９８５

年起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讲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微观研究室主任助理、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证券业务部副总经理、汇通深圳证券业务部总经理、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车晓昕女士，硕士，监事。

１９８３

年起历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助教、讲师、珠海证券有限公司经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现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彭毛字先生，学士，监事。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起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农贷部国营农业信贷处科员、副处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开发信贷部扶贫信贷处处长，中国农业银行信贷管理三部扶贫贷款管理处处长，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项目评估部副总经理、

金桥金融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工作，先后任评估咨询部副总经理，债权管

理部（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南宁办事处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监察审计部（纪委办公室）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兼任新疆

长城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控股子公司专职监事 （总经理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窦广清先生，博士，监事。

１９８７

年起历任海军后勤学院财务教研室教员、中国银行塘沽分行会计科员工、中国银行塘沽分

行计财科副科长、中国银行塘沽分行计财科科长、中国银行塘沽支行副行长，现任天津港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杨林峰先生，硕士，监事。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就职于国家纺织工业部，

１９９２

年起历任华源集团控股之上市公司董秘、副总经理、常

务副总经理，上海市国资委直属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现任上海盛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郑波先生，博士，监事。

２００１

年起先后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总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林琦先生，硕士，监事。

１９９８

年起历任南天信息系统集成公司任软件工程师、北京万豪力霸电子科技公司任技术经理、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ＭＩＳ

系统分析员、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现

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３

、公司高管人员

杨鶤女士，简历同上。

何宝先生，简历同上。

王德英先生，硕士，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起先后任北京清华计算机公司开发部经理、清华紫光股份公司

ＣＡＤ

与信息事业部

工作。

２０００

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行政管理部副经理，电脑部副经理及信息技术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良泓先生，

ＣＦＡ

，

ＭＢＡ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３

年起先后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技上海投资公司、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投资管理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社保股票基金经理，特定资产高

级投资经理，研究部总经理兼特定资产高级投资经理、社保股票基金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特定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特定资产高级投资经理、社保股票基金经理。

李志惠先生，经济学博士，副总经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起先后在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城市研究处、深圳

市委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行政与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总裁办公室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机构业务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邵凯先生，经济学硕士，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河北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从事投资管理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加入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债券组合经理助理、债券组合经理、社保债券基金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兼社保债券基金

基金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固定收益投资总监、社保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孙麒清女士，商法学硕士，督察长。曾供职于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

２００２

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监察法律部

法律顾问，现任公司督察长兼监察法律部总经理。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皮敏先生，硕士。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在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任分析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固定收益

部固定收益研究员。现任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基金、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基金、博时信用债纯债基金的基金经理。

姜文涛先生，经济学硕士。

１９９８

年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回报混合基金和博时平衡

配置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

杨锐先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黄建斌先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何宝

委员：邵凯、董良泓、温宇峰、马越、魏凤春、侯湧、邓晓峰、王红欣、姜文涛、黄健斌。

何宝先生，简历同上。

邵凯先生，简历同上。

董良泓先生，简历同上。

温宇峰先生，硕士。

１９９４

年起先后在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中银国际控股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

公司、

Ｐｒｉ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从事投资、研究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现任股票投资部成长组投资总监，博时裕隆封闭基金、博时价值增长混合基金和博时价值增长贰号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马越女士，硕士。

２００１

年起先后在华夏基金担任研究员，雷曼兄弟担任研究员，花旗集团担任亚洲交通运输组主管

／

董

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研究部总经理。

魏凤春先生，经济学博士。

１９９３

年起先后在山东经济学院、江南证券、清华大学、江南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正式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宏观策略部总经理。

侯湧先生，金融工程硕士。

２０００

年起先后在上海成久投资发展公司、友邦保险、渣打银行投行部、

Ｃｕｂ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ｔｄ

、中国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正式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兼任国际投资部总经理。

邓晓峰，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深圳市银业工贸有限公司任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清华大学学习，获硕

士学位。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股票投资

部单独账户小组基金经理助理、社保股票基金经理、博时主题行业股票（

ＬＯＦ

）基金经理。现任股票投资部价值组投资总监，

兼任博时主题行业股票（

ＬＯＦ

）基金经理、社保股票基金基金经理。

王红欣先生， 耶鲁大学国际金融博士。

１９９４

年起先后在

ＲＸＲ

期货管理公司、

Ａｅｌｔｕｓ

投资管理公司、

Ｐｕｔｎａｍ

投资公司、

Ａｃａｄｉａｎ

资产管理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股票投资

部

ＥＴＦ

及量化投资组投资总监。

姜文涛先生，经济学硕士。

１９９８

年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博时平

衡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担任股票投资部总经理、混合组投资总监、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博时

平衡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

黄健斌先生，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５

年起先后在广发证券有限公司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中银国际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工作。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历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

基金经理、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兼社保组合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兼任高级投资经理、社保组合基金经

理。现任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兼任高级投资经理、社保组合基金经理。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赵会军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６１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高

管人员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中国工商银行自

１９９８

年在国内首家提供托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宗旨，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营运系统和专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资产托管

人职责，为境内外广大投资者、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场形象和影响

力。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最丰富、最成熟的产品线。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会保障基金、安心账户

资金、企业年金基金、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

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ＱＤＩＩ

专户资产、

ＥＳＣＲＯＷ

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同时在国内率先开

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中国工商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６９

只，其中封闭式

６

只，开放式

２６３

只。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本行连续八年获得香港《亚洲货币》、英国《全球托管人》、香港《财

资》、美国《环球金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权威财经媒体评选的

３３

项最佳托管银行大奖；是获得奖项最

多的国内托管银行，优良的服务品质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直销机构

１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及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１８

号恒基中心

１

座

２３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８７０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７０３２

联系人：尚继源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２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２８

号久事大厦

２５

层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０２４９０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０５１８０

联系人：史迪

３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５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４５０

联系人：林艳洁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联系人： 姜建清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蒋超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洪章

联系人： 张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胡怀邦

联系人： 曹榕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傅育宁

联系人： 邓炯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孔丹

联系人： 丰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２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北京东路

６８９

号东银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 吉晓辉

联系人： 于慧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４３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肖遂宁

联系人： 张青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６１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４１０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联系人： 朱红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１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１５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董文标

联系人： 董云巍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０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首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 闫冰竹

联系人： 谢小华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３５８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６０４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１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

联系人： 郑鹏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６６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６８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３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８３

号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８３

号

法定代表人： 董建岳

联系人： 李静筠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３２１７３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１１７８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ｇ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室，

１８２６－１８３２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室，

１８２６－１８３２

室

法定代表人： 章星

联系人： 陈冰冰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０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４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ｈｓｌ．ｃｎ

（

１５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

法定代表人： 陆华裕

联系人： 胡技勋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９０６８３４０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０２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２８

（上海、北京地区

９６２５２８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６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８

号

１５－２０

楼、

２２－２７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８

号

１５－２０

楼、

２２－２７

楼

法定代表人： 胡平西

联系人： 吴海平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０５１２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７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４１０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

Ｂ

座

法定代表人： 乔瑞

联系人： 王薇娜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９４７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２２９４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９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ｊ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８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６８

号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郭少泉

联系人： 谭长臻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７０９７３２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０９７２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８８

（青岛）

４００－６６－９６５８８

（全国）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ｄｃｃｂ．ｃｏｍ

（

１９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合肥市安庆路

７９

号

办公地址： 合肥市安庆路

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昕

联系人： 叶卓伟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６７６３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６６７８５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６５８８

（安徽省外）、

９６５８８

（安徽省内）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ｓ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０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２８８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２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达洋

联系人： 毛真海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６５９５４６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６５９１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ｚ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１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２１

号

办公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２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廖玉林

联系人： 巫渝峰

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０６１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７７３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１９６２２８

；

０７６９－９６２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

２２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庆春路

４６

号杭州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杭州市庆春路

４６

号杭州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吴太普

联系人： 严峻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８１９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６５７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

０５７１－９６５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３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５０

号

办公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２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林复

联系人： 刘晔

电话：

０２５－８６７７５３３５

传真：

０２５－８６７７５３７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ｊ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２４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温州市车站大道

１９６

号

办公地址： 温州市车站大道

１９６

号

法定代表人： 邢增福

联系人： 林波

电话：

０５７７－８８９９００８２

传真：

０５７７－８８９９５２１７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５７７

）

９６６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

２５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９３３

号武汉商业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９３３

号武汉商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新民

联系人： 王磊

电话：

０２７－８２６５６８６７

传真：

０２７－８２６５６２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７－９６５５８

（武汉）；

４００６０９６５５８

（全国）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６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

５５

号

办公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志伟

联系人： 田春慧

电话：

０２５－５８５８７０１８

传真：

０２５－５８５８７０３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０９８

，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

２７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宝凤

联系人： 王宏

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５６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

２８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６６

号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 王自忠

联系人： 孙瑜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２３６３７０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２３６３７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９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３０３８

号合作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３０３８

号合作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伟

联系人： 宋永成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１８８２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１８８７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９６１２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９６１２００．ｎｅｔ

（

３０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洛阳市洛阳新区开元大道与通济街交叉口

办公地址：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２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建甫

联系人： 胡艳丽

电话：

０３７９－６５９２１９７７

传真：

０３７９－６５９２１８６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３７９－９６６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ｌｕｏｙａ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３１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

２５

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庄永辉

联系人： 姚华

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１３３７

传真：

０５３５－６６９１３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３１１７７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ａｎｔａｉｂａｎｋ．ｎｅｔ

（

３２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

１０５

号

办公地址： 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

１０５

号

法定代表人： 杲传勇

联系人： 肖 斌

电话：

０５３３－２１７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３３－２１８０３０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３－９６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ｓｂａｎｋ．ｃｃ

（

３３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８８

号天安国际大厦

４９

楼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８８

号天安国际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陈占维

联系人： 李鹏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３１１２５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４００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ｄｌ．ｃｏｍ

（

３４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１６０

号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１６０

号

法定代表人： 郭志文

联系人： 武艳凤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６７７９０１８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６７７９２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ｒｂｂ．ｃｏｍ．ｃｎ

（

３５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１５３

号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１５３

号

法定代表人： 马千真

联系人： 孔文超

电话：

０２３－ ６３７９２２１２

传真：

０２３－ ６３７９２４１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８９９

（重庆）、

４００－７０－９６８９９

（其他地区）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３６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江滨路义乌乐园东侧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江滨路义乌乐园东侧

法定代表人： 金子军

联系人： 董晓岚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７６１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７６１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２７

、（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２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ｚ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３７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城区南城路

２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２

号东莞农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何沛良

联系人： 谭少筠

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８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３２０８９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１２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３８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２８

号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乔志强

联系人： 王栋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８６２７５２２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８６２７０２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９９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３９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嘉兴市建国南路

４０９

号

办公地址： 嘉兴市建国南路

４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 许洪明

联系人： 顾晓光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２０９９６６０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２０９９６６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３－９６５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ｊｘ．ｃｏｍ

（

４０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

５８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

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亚

联系人： 马勋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２９０９１２５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２９０９１２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９６２０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４１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光南路

６６８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光南路

６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徐雅清

联系人： 徐晓峰

电话：

０５７９－８３２０７７７５

传真：

０５７９－８２１７８３２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１１－６６６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ｈ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４２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

１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李仁法

联系人： 陆建生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８２３４０３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８０５８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０－９６０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ｙ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４３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林义相

联系人： 林爽

(

下转

C16

版

)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天颐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２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天颐债券

Ａ

类 博时天颐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５００２３ ０５０１２３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

１．０３８ １．０３５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５

，

４７６

，

７２２．７６ ７

，

５８９

，

６３６．２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３

，

２８６

，

０３３．６６ ４

，

５５３

，

７８１．７２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６ ０．１４

注：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１６

元，

Ｃ

类基金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１４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５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

Ａ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５０１０６

（前端）、

０５１１０６

（后端）

０５０００６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

１．０４１ １．０２０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１５

，

９８４

，

３１７．３６ ５

，

８０３

，

１５７．７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９

，

５９０

，

５９０．４２ ３

，

４８１

，

８９４．６６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５ ０．１３

注：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２５

元，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１３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５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２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１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１２

，

９５１

，

０８３．６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１

，

６５５

，

９７５．２９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１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５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

ＬＯＦ

）（场内简称：博时主题）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５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７３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２４０

，

１４３

，

１８３．５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４４

，

０８５

，

９１０．１５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０．２２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２２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场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本次收益分配情况。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

现金分红方式或分红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分红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１

月

１７

日）暂停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

５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

２０

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６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第三产业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３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１

，

６４３

，

５００

，

４１７．７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９８６

，

１００

，

２５０．６３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１．５３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１．５３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５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１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

Ａ／Ｂ

类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５００１６

（前端）、

０５１０１６

（后端）

０５０１１６

截止基准

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

１．０７１ １．０６５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７

，

３８３

，

８９９．１０ ５

，

５４８

，

６０４．７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１

，

４７６

，

７７９．８２ １

，

１０９

，

７２０．９４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５ ０．１３

注：本基金

Ａ／Ｂ

类基金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１５

元，

Ｃ

类基金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１３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５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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